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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与受理 

一、产品认证申请与受理 

（一）申请产品认证的基本条件 

申证产品在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RCC）认证目录范围内，且认证委托人及产品

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认证委托人（以下简称委托人）应持有具有法人资格或其它类似

资格的《营业执照》，境外委托人应持有所在国家或地区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管理机构的登

记注册证明，在核准登记注册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2.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企业应建立满足 CR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通用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 

4.申证产品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标准性技术文件的要求，且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应受控； 

5.具备保证申证产品质量的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量器具和检验检测手段； 

6.对申证产品具备研发、设计能力（需要时）； 

7.申证产品应按相关规定在轨道交通行业通过试用，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等应经技

术鉴定或评审；无运用/试用考核经历时，可申请办理 CRCC试用证书； 

8.能正常批量生产，产品质量稳定，有足够的供货能力，具备售前、售后的优良服务和

备品备件的供应； 

9.符合国家、行业法律法规要求，近三年内无重大质量责任事故； 

10.认证申请中要求的“专职人员”需为申证企业可控的人力资源，具体包括以下 3种： 

1) 与申证企业/申证企业全资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人员。社保缴

费单位为申证企业/申证企业全资子公司或其委托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2) 由申证企业的出资方（全资或者控股）派遣到申证企业的工作人员，由出资方提供正

式职工证明、缴纳社会保险证明； 

3）与申证企业签订返聘合同/劳务合同的退休人员，且该人员为申证企业或申证企业全

资子公司/母公司的退休人员。 

11.认证实施规则要求中其它相关要求。 

（二）申请程序 

1.委托人应在 CRCC 官网填报 CRCC 产品认证申请，并按相关产品认证规则要求提供相关

附件及证明材料，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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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执照》副本或登记注册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 企业情况调查表； 

3) 申请认证的产品与认证用标准的符合性型式检验报告； 

4) 受控质量手册（或等效文件）及程序文件（或等效文件）清单； 

5) 生产许可证、强制认证(指国家规定产品)及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若已获得)； 

6) 有关技术资料(企业标准、使用说明书、必要的装配图等)； 

7) 产品试用报告（需要时）； 

8) 产品标识代码及相关说明（需要时）； 

9) 同一申请单元内申请的各规格和型号产品之间差异性说明； 

10）委托人关于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近 3年无重大质量事故的声明； 

11）认证实施规则需要的其他文件。 

2.CRCC对申请资料进行评审，确定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CRCC向

委托人发送《受理产品认证申请通知书》；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发送《申请材料补充通知书》

或《不受理产品认证申请通知书》。 

3.对已撤销认证证书的产品，自发出通知之日起 1年内 CRCC不再受理该委托人该产品的

认证申请。 

4.受理认证申请后，委托人与 CRCC签订《产品认证合同书》（初次认证或复评时），并按

规定缴纳相关认证费用。 

5.《产品认证合同书》签订后，CRCC为委托人编制认证相关计划进入后续认证程序。 

二、管理体系申请与受理 

（一）申请 CRCC管理体系认证的条件 

1.认证委托人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一个多场所组织可以包含一个以上的法律实体，但

该组织的所有场所应与该组织的中心办公室（主场所）具有法律或合同联系，并有共同的管

理体系。该管理体系应由中心办公室（主场所）建立，并由中心办公室（主场所）对其进行

持续的监督和内部审核。 

2.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国家、地方或行业有要求时，认证委托人应具有规定的资质，其申请的认证范围应在

法律地位文件和资质规定的范围内。  

4.认证委托人按现行有效的管理体系标准建立了文件化的管理体系，现场审核前至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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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运行了 3个月，并已实施一次完整内审和管理评审（适用于初次认证）。 

5.一年内，未发生质量安全、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事故或违反相关法规的情况。  

6.认证委托人承诺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其他要求，承诺始终遵守认证的有关规定，承

诺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承担与认证有关的相关法律责任。  

7.认证委托人承诺获得认证后，按规定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按合同支付认证费用，

按规定接受监督审核，发生质量安全、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事故或违反相关法规、管理体系

发生涉及可能影响管理体系持续满足认证标准要求的能力的事宜时及时通知 CRCC。 

（二）申请程序 

1.申请管理体系认证的认证委托人应填写《管理体系认证申请书》，按照申请书的填写说

明准备相关的资料。 

2.如已获其他认证机构颁发的质量、环境或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除上述资

料外还应提供： 

1）原认证证书复印件； 

2）获证组织转换机构声明（格式见《关于转换认证机构的声明》)； 

3）本认证周期内，初审或再认证及后续历次审核的审核报告、不符合项报告及纠正措施

整改材料。 

3.CRCC 收到申请资料后，对资料进行评审，确定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对于符合受理条件

的申请，向认证委托人发出《管理体系认证申请受理通知书》，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向认

证委托人发出《不予受理管理体系认证申请通知书》。 

4.受理认证申请后，认证委托人应与 CRCC 签订《管理体系认证合同书》，并按规定缴纳

相关认证费用。 

5.《管理体系认证合同书》签订后，CRCC将为认证委托人策划认证方案，进入后续程序。 

 

 

 


